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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教 育 厅 
 

川教函〔2015〕66号 

 

四川省教育厅  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

关于启动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科研立项和遴选 

推荐国家语委2015年度科研课题的通知 
 

各市（州）语委，各高等院校，省语委各成员单位： 

     近日，国家语委下发了《关于推荐申报国家语委2015年度科

研课题的通知》（教语信司函〔2015〕2号）（附件1），为推动

我省语言文字工作,加强科学研究，提高入围国家级科研项目申

报质量，结合我省情况，将启动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科研立项，

并在此基础上遴选推荐国家语委年度科研课题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，请按此办理。 

一、选题导向 

根据《国家语委“十二五”科研规划》、《国家语委科研项目

规划指南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四川省社会重大语言问题、语言生

活中的热点、难点问题和学校语言文字应用等方面开展科研，申

报项目应以语言文字应用中的现实问题为驱动，着眼于四川省中

长期语言文字改革和发展需要，有效解决语言生活实际问题，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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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区域性问题和普遍性问题，注重社会效益和应用价值。鼓励开

展跨学科、跨领域研究，积极支持围绕语言文字应用问题开展协

同创新。 

选题题目自拟，重点关注以下问题： 

1. 当下语言文字规范相关问题研究 

2. 四川省语言省情调查研究 

3. 语言文字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 

4. 语言文字教育相关问题研究 

5. 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研究 

6. 语言经济与语言产业研究 

7. 四川省语言生态与语言和谐问题研究 

8. 信息化视阈下的语言文字相关问题研究 

9. 学校、社会语言文字工作管理、评估研究 

二、申报范围和条件 

省内各语委成员单位、行业研究机构、高等院校、各市（州）

语委办均可申报。根据《国家语委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，项目主

研申请人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独立开展及组织科研工作的

能力，能作为项目实际主持者并担负实质性研究工作；申请人每

次只能申报一个项目，重大项目和重点项目申请者一般应具有正

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，年龄一般不超过55周岁，已承担国家语委的

重大项目尚未结项者，不得申报新的项目；已获得立项的项目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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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项目，不得重复申报。原则上应组成课题组申报。鼓励跨学科、

跨学校、跨地区、跨系统组织优势科研力量，开展实质性合作研

究。申请人所在单位积极支持，承诺提供良好的研究条件。 

三、遴选程序 

2015年，全省语言文字工作拟设立省级项目15项，推荐国家

项目4项。高校、各有关单位根据本通知并按科研管理有关规定

组织申报。省语委办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资格审查，实行申

报专家回避制。项目评审坚持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质量第一、宁

缺毋滥原则。专家评审组充分评议后，进行无记名差额投票，获

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票通过的申报课题方能备选，在此基础上专家

独立评审，加权排序。评审结果经公示无异，将行文确认省级项

目和推荐国家项目。 

鉴于项目数量有限，申报实行限额制，本科院校限报2项，

其他有关单位限报1项。项目申请人应如实填写《科研项目申请

书》，申请省级项目的，可只填报《四川省教育厅  四川省语言

文字工作委员会科研项目申请书》（附件2），申请国家项目的，

需同时填报《国家语委科研项目申请书》（附件3）并确保没有

知识产权争议。凡弄虚作假者，一经查实，将取消个人5年申报

资格，如已获准立项的一律面向社会公示撤消。 

     纸质材料一式5份，随单位推荐函（须明确推荐省级、国家

级或同时推荐）报送省语委办。务请确保电子申报材料和纸质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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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的一致性。 

     本年度项目受理截止时间为2月28日止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
联系人：王育英，联系地址：成都市陕西街26号 

联系电话：028-86111037、86129703；邮编：610041 

电子信箱：scywb86111037@163.com。 

 

 

 

   四川省教育厅        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2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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